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６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３４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海南鑫辉矿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永太科技是一家氟精细化学品生产商，但鉴于公司首次进入氟化工上游行业，存在一定的经

营风险。

２

、 鑫辉矿业资源储量预估值是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

日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出具的琼土环资储备字

【

２００８

】

６

号储量核实报告作为依据，可能会与实际开采量存在差异。

３

、鑫辉矿业目前正在向安监部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果不能如期取得或者延迟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可能会影响鑫辉矿业的正常经营，存在一定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太科技或公司”）与海南鑫辉矿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辉矿业”）控股股东胡毓前先生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拟以

９８００

万收购其持

有的鑫辉矿业

７０％

的股权。（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公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永太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收购海南鑫辉矿业有限

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从战略角度出发收购萤石资源，消除

未来萤石价格上涨给公司带来的生产成本提升的风险，将有效控制生产成本，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永太科技与鑫辉矿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９８００

万元

收购海南鑫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鑫辉矿业”）

７０％

的股权。本次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鑫辉矿业

７０％

股权持有人为自然人胡毓前先生，他是鑫辉矿业的控股股东，在本次转让前持有

鑫辉矿业

８０％

股权。

２

、自然人胡毓前先生与永太科技及永太科技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

面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永太科技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鑫辉矿业系一家在海南省琼中县工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毓前先生。

２

、鑫辉矿业在此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胡毓前

２８００ ８０

胡毓广

７００ ２０

此次股权转让后（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鑫辉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 ７０

胡毓前

３５０ １０

胡毓广

７００ ２０

３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

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４２４

号），鑫辉矿业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基本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

：

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资产总额

４４

，

５５０

，

７０４．３０ ２２

，

５９０

，

６７３．３７

负债总额

１４

，

９１８

，

６６４．９２ ２８

，

９７８

，

２６５．１１

净资产

２５

，

６３２

，

０３９．３８ －６

，

３８７

，

５９１．７４

营业收入

８

，

９４２

，

３５８．６５

营业利润

－１

，

９６０

，

３７７．６８ －２

，

０４４

，

３１７．５５

净利润

－１

，

９８０

，

３６８．８８ －２

，

１３２

，

７１７．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８７

，

０４１．５５ ６

，

２２２

，

３１９．６３

四、矿业权的基本情况

（一）矿业权的基本情况

１

、 鑫辉矿业已取得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证号

Ｃ４６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６６１１００２１６３０

，生产规模为每年

１０

万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起，有效期限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５

日。

２

、海南琼中县什统矿区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最近三年权属没有变更，一直属于鑫辉矿业所有，矿

业权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１

、

账面原值合计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采矿权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累计摊销合计

１

，

６０５

，

５５５．５６ ３７７

，

７７７．７７ １

，

９８３

，

３３３．３３

采矿权

１

，

６０５

，

５５５．５６ ３７７

，

７７７．７７ １

，

９８３

，

３３３．３３

３

、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５

，

１９４

，

４４４．４４ ３７７

，

７７７．７７ ４

，

８１６

，

６６６．６７

采矿权

５

，

１９４

，

４４４．４４ ３７７

，

７７７．７７ ４

，

８１６

，

６６６．６７

４

、

减值准备合计

采矿权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５

，

１９４

，

４４４．４４ ３７７

，

７７７．７７ ４

，

８１６

，

６６６．６７

采矿权

５

，

１９４

，

４４４．４４ ３７７

，

７７７．７７ ４

，

８１６

，

６６６．６７

３

、鑫辉矿业所拥有矿权为萤石，该矿通过井巷工程地下开采，生产产品为萤石原矿或者经过浮

选后产品为萤石精粉，高品位萤石原矿可以用于冶金、陶瓷、水泥、玻璃、国防和建筑材料，经过浮选

产生的萤石精粉用于生产氢氟酸，是含氟液晶电子化学品、含氟医药中间体、含氟农药必备的原材

料，即公司目前所从事的主业———含氟精细化学品的重要原材料。

４

、鑫辉矿业矿区面积

１．２２４

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１０９°３１′３３″～１０９°３３′３１″

，北纬

１８°５７′０２″～１８°

５８′２０″

，开采深度为

＋３８２ｍ～＋０ｍ

，。鑫辉矿业目前处于生产准备阶段，在进行开采前井巷工程施工阶

段，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即正式开采原矿，浮选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成，尾矿渣综合利用生产空心

砖和多孔砖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鑫辉矿业目前处于生产准备阶段，在进行开采前井巷工程施工阶段，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即

正式开采原矿，浮选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成，尾矿渣综合利用生产空心砖和多孔砖项目正在建设之

中。

根据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琼土环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６

号《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鑫辉矿业

拥有的什统矿区矿产资源的矿石储量为

１５８．０９

万吨， 氟化钙资源储量

７１．７９

万吨。 据鑫辉矿业核实，

２０１０

年底矿石储量为

１４０．３９

万吨，氟化钙资源储量

５９．２３

万吨。

选矿厂建设规模

１０

万吨

／

年，原矿平均品位

４５．４１％

，精矿品位

９８．５％

，回收率

８５％

，产率

３５．２７％

，年

产精矿

３５２７０

吨。

５

、自然人胡毓前先生持有的鑫辉矿业

７０％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它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

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６

、鑫辉矿业已按国家规定缴纳了采矿权使用费、矿山土地复垦及环境保护恢复保证金、资源税

等相关费用。

７

、鑫辉矿业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手续，环保“三同时”验收、安全生产许可正在办理之中。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鑫辉矿业什统矿区的浮选厂在部分浮选设备安装到位后，开始试生产，由于上述试

生产行为未严格按照《关于琼中县什统矿区萤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环境影响的批复》提出的

环保要求进行建设。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海南省国土和环境资源厅对该行为予以人民币

７

万元的罚款。事后，

鑫辉矿业对浮选厂的环保审批手续高度重视，立即停止了试生产的行为。目前，鑫辉矿业正严格按照

《关于琼中县什统矿区萤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环境影响的批复》中对采矿、浮选等工艺提出的

环保要求进行建设，对查出的隐患和存在的问题逐项整改落实，预计到

２０１１

年底通过环保方面的“三

同时”验收。

鑫辉矿业前控股股东胡毓前先生出具了相关承诺， 承诺鑫辉矿业在过去三年中除上述处罚外，

不存在受到其它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８

、鑫辉矿业目前处于生产准备阶段，在进行开采前井巷工程施工阶段，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

即正式开采原矿，浮选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成，尾矿渣综合利用生产空心砖和多孔砖项目正在建设

之中。

（二）矿业权投资的合规性

１

、鑫辉矿业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为矿产品开采、浮选加工等，具备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要的资

质条件，符合国家关于相关行业的准入条件。

２

、鑫辉矿业的股权转让满足法定条件。

３

、鑫辉矿业不涉及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业权转让。

（三）矿业权投资的生效条件

永太科技受让胡毓前先生持有的鑫辉矿业

７０％

股权需经过永太科技董事会批准，并且鑫辉矿业

的其它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矿业权投资的风险

１

、永太科技是一家氟精细化学品生产商，但鉴于公司首次进入氟化工上游行业，存在一定的经

营风险。

２

、鑫辉矿业资源储量预估值是以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出具的琼土环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６

号储量

核实报告作为依据，可能会与实际开采量存在差异。

３

、鑫辉矿业目前正在安监部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果不能如期取得或者延迟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可能会影响鑫辉矿业的正常经营，存在一定风险。

（五）矿业权的定价

１

、目前鑫辉矿业处于建设期，经过双方多轮协商，综合考虑萤石开采和浮选行业的未来发展前

景和鑫辉矿业达产后的收益，最终确定鑫辉矿业

７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９８００

万元。

２

、成交价格较净资产增值

４４６％

，主要理由如下：

（

１

）通过对上游萤石资源的整合可以保证公司在未来萤石短缺的状况下持续稳定经营；

（

２

）随着萤石资源储量的减少和国家加强对萤石资源的控制，萤石原矿和下游原材料价格大幅

提升， 通过对上游萤石资源的整合可以消除未来萤石价格上涨给公司带来的生产成本提升的风险，

有效控制公司的生产成本；

（

３

）经过公司初步测算，整个项目建设完成后，达产后每年可以实现销售收入

１３７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５８９０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鑫辉矿业

７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９８００

万元；

２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订金，签订交易协议时上

述订金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

３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七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含第

２

款所述订金

１

，

０００

万

元）；

４

、完成工商变更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人民币

４８００

万元；

５

、矿山和浮选业务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剩余的价款；

６

、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按受让股权比例享受本协议签署日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及签署

日后公司所产生的收益，并按股权比例承担本协议签署日之前及之后的债权债务；

７

、交易产生的所得税由公司承担。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必要性

萤石有效成分为氟化钙，是氟化物中最主要的工业矿物，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用途非常广

泛，目前尚未有替代品。作为目前含氟化工产品原材料的萤石储采比下降，主要萤石消费国家和地区

如美国和西欧等的萤石资源已经枯竭，完全依靠从海外进口。我国萤石基础储量占全球的

２３．４％

，但

多数为贫矿，可开采储量占全球比重不足

１０％

。从

２０００

年起，国家对萤石实施出口配额制度，并且从

２０１０

年起对萤石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并表示不再受理新的萤石矿的勘察、开采登记申请。

２０１１

年全

年萤石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

１０５０

万吨，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

５０

万吨。随着资源的减少，萤石价格有可能稳

步攀升。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含氟液晶化学品、医药化学品、农药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四大系列。萤石作

为氟元素的来源，是公司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公司从战略角度出发收购萤石资源，将能进一步降低

生产成本，消除未来萤石价格上涨给公司带来的生产成本提升的风险，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据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年底鑫辉矿业将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获准生产后将实现矿石开采量

１０

万

吨

／

年，年产萤石精粉

３５２７０

吨，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１３７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５８９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海南鑫辉矿业有限公司审计后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４２４

号《审计报告》。

３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琼土环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６

号《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

４

、鑫辉矿业采矿许可证。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通过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海南鑫辉矿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收购海南鑫辉矿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意见：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从战略角度出发收购萤石资源，将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

本，消除未来萤石价格上涨给公司带来的生产成本提升，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独立董事对关于收购海南鑫辉矿业

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独立意见》。

同意

８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Ａ

股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关于召开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有关内容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布，详细情况请

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

公司国际互联网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查阅。

兹通告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星期一）上午

９

时

正， 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地）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提请审议由本公司一、二股东及第六届董事会提名的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包括独立非执

行董事候选人；以及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该第七届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另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议案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提请会议审议普通决议案：

１

、批准王兴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

、批准张晓毅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３

、批准高明辉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４

、批准关欣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５

、批准叶农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

、批准李振雄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７

、批准张涛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８

、批准廖燕妮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９

、批准刘明辉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０

、批准李冬茹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独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１

、批准陈富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２

、批准肖建明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３

、批准邵里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１４

、批准樊宏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１５

、批准唐华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１６

、批准蔡哲民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１７

、批准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董、监事津贴标准：

职务 第七届津贴标准

（

税后

）

董事长

６０００

元

／

月

副董事长

５０００

元

／

月

境外独立董事

１４０００

元

／

月

境内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０

元

／

月

其余董事

４０００

元

／

月

监事会主席

４０００

元

／

月

监事

３０００

元

／

月

备注：

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持有本公司发

行股份

３％

以上（含

３％

）的股东，可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时前把有关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意图

（包括候选人的个人资料）以及候选人表明愿意接受提名的书面通知，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Ｂ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监事成员除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肖建明、董事候选人廖燕妮为新委任外，其

余均属续聘董事、监事。新委任之董事除拟于本公司出任董事、监事而衍生之关系外，并没有在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担任其它职务。 新委任之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肖建明现担任境内两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除此以外在过去三年没有出任其它上市公司之董事，监事职务。除上述职务外，新委任之董事、监事并没

有其它主要任命及资格，与本公司任何董事、高层管理人员或主要股东没有关系。且于本公司股份中并无

拥有任何权益（定义的香港法律第

５７１

章证券及期货条款第

ＸＶ

部）。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新委任董事、监事并无其它事宜须敦请本公司股东垂注，亦无其它事宜须根据上

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ｖ

）段之任何规定予以披露。

Ｃ．

本公司与各位董事，监事将订立服务合约，本公司第七届董事、监事之任期为三年，由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结束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附注：

１

、 凡持有本公司

Ａ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五）当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出席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凡欲参加

临时股东会的

Ａ

股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时前往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

理参加临时股东会登记手续，或者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以前将上述文件的复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

席临时股东会的回复邮寄或传真至设在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２

、 凡持有本公司

Ｈ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五）当日下午收市时在公司

Ｈ

股持有人名册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凭身份证或护照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凡欲参加股东会的

Ｈ

股股东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星期二）以前将身份证或护照（载有股东姓名的有关页数）以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

护照的复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股东会的回条邮寄或传真至设在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本公

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五）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一）（首尾两天包括在内）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暂停过户期间买入本公司

Ｈ

股股份的人士无权出席股东会。

３

、 凡有权出席临时股东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有权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

作为其委任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

４

、 股东如欲委任代表出席临时股东会，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委托书须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

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是法人，则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

如委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须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

它授权文件和委托书须在股东大会开始时间前

４８

小时交回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方为有效。

就

Ｈ

股持有人而言， 上述文件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５

、

Ａ

股股东的委托代表，凭委任股东的股票账户卡、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出席

股东会。

Ｈ

股股东的委任代表，凭股东的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照出席股东会。

６

、 公司将根据本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 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

一以上的，公司将召开股东会；达不到的，公司将在五日内再次公告通知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

地点，并在再次通知之后召开股东会。

７

、 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往返及食宿费用自理。

８

、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传 真：（

０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２８８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６１２／

（

０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６２３

联 系 人：罗涛先生、王碧辉女士

二、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王兴， 男， 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审计专业； 目前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

ＭＰＡＣＣ

在读。

１９８９

年，任职于沈阳第一机床厂审计监察处；

１９９６

年初，任职于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部，

１９９６

年任职于沈阳第三机床厂破产清算小组；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任职于中捷机床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３

年末，任职于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起任沈阳机床

（集团）昆明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任职于云南

ＣＹ

集团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自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担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张晓毅，男，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执行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１９８５

年进入昆明机床厂，长期从事机床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曾任本公司技术

中心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本届

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３．

高明辉， 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１９８８

年毕业

于东北大学机械系，先后任沈阳第一机床厂研究所设计员、副所长、所长，沈阳第一机床厂副总工程师、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起，兼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任云南机床厂

董事长（后

２００６

年更名为云南

ＣＹ

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起任沈阳机床（集团）昆明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兼任本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任本公司董事长。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４．

关欣，男，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历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本部长、总裁助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并兼任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投资本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投资总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起担任本公司董事。本届任职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５．

叶农， 男，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任沈阳机床集团技术部部长、沈阳机床设计院副院长；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中捷机床有限公司质量

保证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生产制造部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起于本公司任职， 任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起担任本公司董事。本届任职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６．

李振雄，男，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助理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１９８５

年进入昆明机床

厂工作，先后任施工员、工程队队长；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任职昆明昆机集团建筑经营公司总经理、书

记；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今任任职于昆明昆机集团公司先后任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云

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７．

张涛，男，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云南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城市道路与桥

梁专业，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职成都铁路局昆明铁路第二工务大修队，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任昆明铁路局办公室秘书；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就职云南广大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办公

室，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兼工会副主席；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就职滇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任办公室

主任、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

至今就职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任投资部副经理。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８．

廖燕妮，女，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就职于云南省人民银行；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就职于云南省工商银行，任项目信贷科

长；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任云南省技术进步开发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就职云南

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任投资发展部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就职云南灵长类试验动物有限

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就职云南国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就职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退管中心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

至今就职云南省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任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９．

刘明辉，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于东北财经

大学任职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起任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院长，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任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社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起任大连报业集团副社长、大连出版社社长。现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副秘书长，财务成本分会会长，中

国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

会委员，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统一考试命题专家组成员，

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０．

李冬茹，女，

１９５５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教授级高工。研究生学历。现工作单位为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今，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工作部主任，主要从事行业科技管理工作。“九五”、

“十五”期间，先后主持或组织过“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数控技术与装备工程化的研究与开

发”、“九五”国家技术创新计划重点项目“新一代数控系统平台的开发研究”的具体实施。组织完成了“十

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精密制造与数控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先进制造基础件技术研究

开发与应用”的可行性论证和组织实施工作。参与了“

８６３

计划”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领域机器人主题

“数控关键技术与装备产业化支持技术及应用”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及年度实施工作。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１．

陈富生，陈富生 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会计学博士，经济学硕士，美国会计协会会员， 香港会计教授协

会会员。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８

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讲师（兼职），

２００６

年清华大学访问教授，现任香港科

技大学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国际会计研究学刊》编委。南京大学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特聘教

授。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２．

肖建明，男，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昆明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十四冶二建司一工程队工作；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十四冶物资供应处工作；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至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十四冶党委办公室秘书科任副科长；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十四冶宣传处任副处长；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十四冶设备材料公司党委书记；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中国有色金属昆明勘察院党委

书记；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云南锡业公司党委书记；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云南锡业公司党委书

记、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云南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离职休养。现任境内驰宏锌锗

６００４９７

、贵研铂业

６００４５９

独立董

事。本届董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四、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３．

邵里，男、汉族、

１９５８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进入昆明市二轻局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进入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工作，先后任办公室主

任、部长助理；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起任昆明市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中共云南省委企业工委工作，先

后任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在云南省国资委工作，任政策法规处处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本届监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４．

樊宏，男，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１９８７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财政专业，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就职于云南省财政厅；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云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部门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

至今就职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任委托管理部门经理，风险控制部、政策法规部部

门经理、总裁助理。本届监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５．

唐华，女，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现任沈阳机床（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４

年进入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海外事业部业务

员、营销部干事，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工会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第三党委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０８

起任公司工会副主席、工会主席。本届监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６．

蔡哲民，男，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现任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

划总部部长。

１９８１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６

年进入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技术部、生产部、实施办、

规划本部员工，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规划本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工程部

部长，

２００９

起任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总部部长。本届监事任期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五、备查文件：

１

、 独立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

２

、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声明；

３

、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４

、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推荐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

候选人的提名函；

５

、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推荐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监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函；

６

、 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确认函；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罗涛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席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本人或单位 ：

＿＿＿＿＿＿＿＿＿＿＿＿ ＿＿＿＿＿＿＿＿＿＿

（中文）

＿＿＿＿＿＿＿＿＿＿＿＿＿＿＿＿＿＿＿＿＿＿＿

（英文）

身份证

／

护照号码：

＿＿＿＿＿＿＿＿＿＿＿＿＿＿＿＿＿＿＿＿＿＿

持有公司股份

Ａ

股

＿＿＿＿＿＿＿＿＿

股东代码 ：

＿＿＿＿＿＿＿

Ｈ

股

＿＿＿＿＿＿＿＿＿

股东代码 ：

＿＿＿＿＿＿＿

地址及邮编：

＿＿＿＿＿＿＿＿＿＿＿＿＿＿＿＿＿＿＿＿＿＿＿＿＿

电话：

＿＿＿＿＿＿＿＿＿＿＿

传真：

＿＿＿＿＿＿＿＿＿＿

拟 出席

／

委托代理人出席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注册地址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特以此书面回复告之公司。

股东：

＿＿＿＿＿＿＿＿＿＿＿＿＿＿＿＿＿＿＿＿＿＿＿＿＿＿＿＿

日期：

＿＿＿＿＿＿＿＿＿＿＿＿＿＿＿＿＿＿＿＿＿＿＿＿＿＿＿＿

附注牶 ：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英文全称。

２

、请附上身份证

／

护照之复印件。

３

、请附上持股证明之文件。

４

、 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之前送达本公司的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

坝路

２３

号。此回执可采用来人、来函（邮编

６５０２０３

）或传真（传真号码：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

６１６６２８８

）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１６

室）。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代理人委托书

本委托书代表的股份数目 （附注

１

）

＿＿＿＿＿＿＿＿＿＿＿＿＿＿＿＿＿

本人 （附注

２

）

＿＿＿＿＿＿＿＿＿＿＿＿＿＿

地址

＿＿＿＿＿＿＿＿＿＿＿＿

持有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票

Ａ

股

＿＿＿＿＿＿＿＿＿＿＿

股，

Ｈ

股

＿＿＿＿＿＿＿＿＿

股

（附注

３

） ，为本公司的股东。

本人委任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地址为

＿＿＿＿＿＿＿＿＿＿＿＿＿＿＿＿＿＿

（附注

４

） 为本人的代表，代表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地）本公司

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内容如下：

举行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股东会代表本人依照下列指示（赞成、反对、弃权，附

注

５

）就股东会公告所列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序号 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批准王兴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

批准张晓毅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３

批准高明辉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４

批准关欣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５

批准叶农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

批准李振雄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７

批准张涛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８

批准廖燕妮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９

批准刘明辉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０

批准李冬茹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１

批准陈富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２

批准肖建明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３

批准邵里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１４

批准樊宏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１５

批准唐华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１６

批准蔡哲民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１７

批准第七届董事会

、

监事会董

、

监事津贴标准

本人：

＿＿＿＿＿＿＿＿＿＿＿＿＿＿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

月

＿＿＿＿

日签署（附注

６

）

附注

１

：请填上与本委托书有关的

Ａ

股

／Ｈ

股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委托书所代表的股份数目将被按

视为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附注

２

：请用正楷填写股东全名及地址。

附注

３

：实际持有本公司股票总股数。

附注

４

：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的字样划去，并在空格内填上您所委

托的代表的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附注

５

：您如欲对某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

“反对”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若无任何指示，受委托

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

附注

６

：本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则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

或由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本附注所述授权书均须公证。

附注

７

：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最迟须于股东大会开始时间之前

４８

小时（即十月二十九

日上午

９

：

００

之前）邮寄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１６

室）。

附注

８

：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时须出示已填妥及签署的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及股东代

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注

９

：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以一式两份填写。其中一份应依据附注

７

的指示送达本公司，另一份则依

据附注

８

的指示于股东大会出示。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传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联系人：罗 涛先生、王碧辉女士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恒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点

２．

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陈少波

６．

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说明：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

？？？？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４０４．６

万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３８．１３％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不包含持有境外上市流通股的股东）出席情况：

没有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会议

３．

公司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刘定华先生、陈亮先生、黄昊先生为独立董事。

姓名 同意

（

万股

）

反对

（

万股

）

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比例

苏文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杨瞀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陈少波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王建锋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鲁小平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贾双彬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刘定华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陈亮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黄昊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姓名 同意

（

万股

）

反对

（

万股

）

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比例

刘晓宏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陈晓东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宗雷鸣

５４０４．６ ０ １０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荣 李乐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和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简历：

陈亮，男，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历任深圳经济特区审计师事

务所审计员、项目经理，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所长助理，深圳市合诚合伙会计师事

务所所长助理，深圳业信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现任深圳佳正华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

师。陈亮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昊，男，于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出生，硕士学历，历任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职员，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并购部经理，华勤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融丰行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浩天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投融资总监。黄昊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刘定华，男，

１９４４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著名经济法学专家，研究方向为金融法和票据

法。曾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原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

事，中国法学会商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法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商标协会副会长等职；曾当选

湖南省第七、八两届人大代表和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信息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大

法制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国长沙仲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现任湖南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校友联谊会会长，湘籍

法学家联谊会秘书长，湖南省检察理论研究（湖大）基地名誉主任。湖南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湖南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和经济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刘定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简介

苏文，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理学硕士，获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资格。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东亚

银行高级系统分析员。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任青海中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重庆四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北京紫光兴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贵州林东煤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苏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因重庆四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

露违规问题，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处以公开谴责的惩戒。

杨瞀，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中南大学

ＭＢＡ

，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交易

员、湖南金盛期货有限公司交易部经理、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高级经理、北大纵横管理

咨询集团高级咨询顾问、湖南润久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贵州林东煤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杨瞀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少波，男，大学文化，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中共韶关市委接待处干部，深圳市罗湖区

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揭阳市中萃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岳阳恒立冷气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少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建锋，男，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职称，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担任揭阳市锦荣工业村有限

公司会计主管、财务经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担任揭阳市冠义塑胶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王建锋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鲁小平，男，大学文化，

１９８４．７－１９８５．７

农行安徽省分行干部，

１９８５．７－１９９２．１１

农行湖南省分行

干部，

１９９２．１１－１９９８．１２

农行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基金）部经理、农行湖南分行直属支行营业

部主任，

１９９８．１２－２０００．２

农行湖南省分行管委会科长，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

办事处资产经营部（投资银行部）副处长、处长、高级经理。鲁小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贾双彬，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大学文化，会计师职称，中共党员。曾任岳阳市财政局商贸科、工交

科、企业（产权）科科长，岳阳市国资局副局长，现任岳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岳阳

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贾双彬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陈晓东，男，

１９７８

年出生，大学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深圳市中新联光盘有限公司经

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东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宗雷鸣，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大学学历。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任中国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职

员。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江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营业部投资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

任深圳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宗雷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刘晓宏：男，大学学历，曾任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机体车间主任，新疆新岳冷气设

备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质保师，质量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销售公司副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刘晓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

Ｓ*ＳＴ

恒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５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以电话、 传真和

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及相关领导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由董事苏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提案

提议公司董事苏文先生为岳阳恒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提案

根据《上市公司法人治理准则》的规定，拟成立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董事会提名、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苏文

委 员：刘定华、黄昊、陈亮、陈少波、鲁小平、贾双彬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刘定华

委 员：黄昊、陈亮、苏文、陈少波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陈亮

委 员：刘定华、黄昊、杨瞀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提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陈少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提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杨瞀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杨瞀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提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李滔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附件一：简历

附件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简历

苏文，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理学硕士，获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资格。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东亚

银行高级系统分析员。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任青海中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重庆四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北京紫光兴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贵州林东煤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苏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因重庆四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

露违规问题，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处以公开谴责的惩戒。

杨瞀，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中南大学

ＭＢＡ

，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交易

员、湖南金盛期货有限公司交易部经理、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高级经理、北大纵横管理

咨询集团高级咨询顾问、湖南润久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贵州林东煤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杨瞀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少波，男，大学文化，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中共韶关市委接待处干部，深圳市罗湖区

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揭阳市中萃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岳阳恒立冷气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少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滔，男，大学文化，

１９７４

年出生，高级程序员，已获得董秘资格证书。

１９９４

至

１９９５

在深圳新卓

高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在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企管部工作，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今工作于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门， 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

任、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李滔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独立董事意见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的有关

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１

、根据公司提供的苏文先生、陈少波先生、杨瞀先生、李滔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有关

资料，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上述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合法。

２

、上述人员的提名以及聘任事项的审议和表决通过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高级管理人员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３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认为：苏文先生、陈少波先生、杨瞀先生、李滔先生的专业经历、目前

身体状况能够满足所受聘的公司岗位职责的需求，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有利。

独立董事（签字）：刘定华 陈亮 黄昊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

Ｓ*ＳＴ

恒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６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此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监事刘晓宏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

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选举监事会召集人的提案

提议公司监事刘晓宏先生为岳阳恒立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召集人。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简历：

刘晓宏：男，大学学历，曾任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机体车间主任，新疆新岳冷气设

备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质保师，质量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销售公司副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刘晓宏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2011-019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形成了如

下决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672

号）核准，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8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45,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58,1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5,816,7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442,283,300

元。上述募

集资金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天职皖

QJ

【

2011

】

230

号的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在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事宜

由公司经营层办理。

公司将及时披露监管协议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8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9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发出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11880

号）， 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

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

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持续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1-019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期间根据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09]15

号）要求的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669

亿元、人民币

415

亿元，上述

数据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http://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1-039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8,617,389

万元、人民币

5,391,408

万元、人民币

7,

705

万元及人民币

363,204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irc.gov.cn )

和本公司网

站投资者关系栏目（

www.ir.pingan.com

）上发布，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4

日


